
國立中正大學 113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部分系所 

甄試內容異動等相關事宜一覽表 

系 所 別  甄 試 方 式  備 註  

數學系應用數學碩士班 

分甲、乙組招生，甲組為應用

數學組、乙組為數據科學組。

甲、乙組甄試內容為初試（審

查）100%。 

 

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

（招生分組） 

※甲組、乙組 

一、初試（審查）100% 

1. 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50% 

2. 自傳及研究計畫 25% 

3. 專題研究報告及其他有利

審查資料 25% 

二、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

1. 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

2. 專題研究報告及其他有利

審查資料 

3. 自傳及研究計畫 

維持初試（審查）

100%，惟明訂各審查

資料比例及調整同分

參酌順序。 

※丙組 

一、初試（審查）100% 

1. 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70% 

2. 自傳及研究計畫 15% 

3. 專題研究報告及其他有利

審查資料 15% 

二、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

1. 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

2. 專題研究報告及其他有利

審查資料 

3. 自傳及研究計畫 

法律學系碩士班 

調整招生分組名稱： 

原法律學系碩士班-國際法

組，調整名稱為「法律學系碩

士班-國際法及環境永續組」。 

甄試內容初試（審查）及複試

（口試）未異動。 

 

 


